
 

 

证券代码：002053            证券简称：云南能投             公告编号：2018-191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云南能投”）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方式购买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能源公司”）持有的大姚

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姚公司”）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会泽公司”）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西

公司”）7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大姚公司 100%股权、马龙公司 100%股权、会泽公司 100%股

权、泸西公司 70%股权。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新能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云南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投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根据《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根据公司董事会 2018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公司董事会 2018年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2018 年 10月 15日、2018年 12月 4 日，公司与新能源公司在

中国昆明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 

2018年 12月 11日，公司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经全体非关联董事记名

投票表决，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

件生效的交易补充协议（二）的议案》，针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调整，同意

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



 

 

关联董事杨万华和李庆华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2018年 12月 11日，公司与新能源公司

在中国昆明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以

下简称“本协议”）。 

二、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万元） 185,550.77 

实收资本（万元） 169,020.00 

法定代表人 李春明 

注册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海源北路 6 号招商大厦三楼 

办公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日新中路 616 号能投集团集控综合楼 14 楼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797203592M 

经营范围 

生物质能、风能、地热能、太阳能、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和开发；可

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经营和技术咨询；可再生能源项目配套设备、

材料及配件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06 年 12 月 25 日 

经营期限 至 2063 年 2 月 25 日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能投集团持有新能源公司 100%的股权，系新能源公司控股股

东，云南省国资委系新能源公司实际控制人。新能源公司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二）》的主要内容 

甲方：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鉴于： 

1.甲乙双方分别于 2018年 10 月 15日、2018年 12月 4日签订《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与云南能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以

下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及《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云南能

投新能源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约定甲方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大姚云

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姚公司”）100%股权、马龙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马龙公司”）100%股权、会泽云能投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会

泽公司”）100%股权以及泸西县云能投风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泸西公司”）70%股权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本次交易/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现经双方友好协商，达成本补充协议。本补充协议相应释义除特别说明外，均与《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相同。 

第 1条关于原协议的修订 

1.1.原协议第 6.1条为：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

度、2020年度。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乙方。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

益法评估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乙方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

体承诺数据如下： 

新能源公司 

云南省国资委 

能投集团 

云南省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100% 

100% 

83.09% 



 

 

 

年度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修订为：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 2017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

2020年度。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乙方。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

估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乙方对标的资产在业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数

据如下： 

 

年度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承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截至每年末累积承

诺净利润（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8年实施完毕，而在 2019年实施完毕的，则本次交易项下标的

资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即本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为 2017年度、

2018年度、2019年度、2020 年度、2021年度。该等业绩承诺的补偿义务人为乙方。

双方确认以标的资产评估报告收益法评估结果为基础调整确定乙方对标的资产在业

绩承诺期内净利润的承诺数据，具体承诺数据如下： 

 

年度 2017年 2018 年 2019年 2020 年 2021年 

承诺净利润

（万元） 
7,575.46 11,873.95 13,793.77 14,222.86 14,527.71 

截至每年末

累积承诺净

利润（万元） 

7,575.46 19,449.41 33,243.18 47,466.04 61,993.75 

” 

1.2.原协议第 6.2条第一款为：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 2018

年起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的，乙方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本条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体的利润差额

以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 2018 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

润即 2017 年、2018 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 2019 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 2020 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 年、2018

年、2019、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 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 2017年、2018

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截至 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截至 2020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 2017年、2018 年、2019、2020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 

 

现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修订为： 

 “双方同意，本次交易经中国证监会审核通过并实施完成后，若标的资产在自 2018

年起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未达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承诺净利润的，乙方同意就上述利润差额部分按本条约定方式进行补偿，具体的利润差额

以该一会计年度的《专项审核报告》披露数据为准。其中，截至 2018 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

润即 2017 年、2018 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 2019 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 年、

2018 年、2019 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 2020 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 年、2018

年、2019年、2020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 2018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 2017年、2018

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截至 2019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 2017年、2018年、2019年的实

现净利润之和；截至 2020 年末的累积实现净利润即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2020 年

的实现净利润之和。若本次交易未能在 2018 年实施完毕，而在 2019 年实施完毕的，则本

次交易项下标的资产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一年，截至 2021 年末的累积承诺净利润即 2017

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承诺净利润之和；截至 2021年末累积实现净利

润即 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的实现净利润之和。” 

 

第 2条 业绩补偿 

2.1业绩补偿方式等其他内容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第六条执行，

与原有补偿安排保持一致。 

 

第 3条 生效条件 

3.1本补充协议自甲乙双方法定代表/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之日成立。在以下条件全部

满足后生效：（1）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补充协议；（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 

 

第 4条 其他 

4.1 本补充协议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



 

 

绩补偿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

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或本补充协议被解除时，《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与本补充协议一并被

解除；本补充协议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

补偿补充协议》不一致的，以本补充协议为准；本补充协议未做约定的，以《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暨业绩补偿协议》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议》为准。 

4.2本补充协议壹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壹份，剩余部分用于申报审批，每份具有

同等法律效力。 

四、备查文件 

1、公司董事会 2018年第十三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与新能源公司签订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业绩补偿补充协

议（二）》。 

特此公告。 

 

云南能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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